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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电子商务平台已成为连接供需两端的核心枢纽。它在简化交易流程、激

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因角色多元性与控制力强化的特征，面临责任难以界定的现实挑战。《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针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服务，明确平台经营者未尽审

核义务或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损害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但这一表述的模糊性，导致理论争议频发，

司法裁判也出现同案不同判的乱象。本文以规范分析为核心方法，结合典型司法实践案例，融入电商经

济领域的产业特征与商业逻辑，系统探析“相应责任”的规范定位、义务基础、责任形态及适用路径。

研究表明，“相应责任”兼具民事、行政与刑事责任属性，民事责任维度应定性为按份责任，需结合平

台过错程度、原因力大小等因素综合判定；同时应基于平台商业模式与技术能力进行类型化区分，明确

审核义务的实质化标准与安全保障义务的差异化内容，通过统一裁判标准、完善举证规则等举措，实现

平台利益与消费者权益的动态平衡，为电子商务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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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commerce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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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become the core hub connecting supply and demand. While simplifying the trading process and 
stimulating market vitality, it also faces the challenge of difficult-to-define responsibilities due to its 
diverse roles and strengthened control. Article 38, Paragraph 2 of the Electronic Commerc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pecifies that platform operators shall bear “corresponding respon-
sibility” for goods or service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life and health of consumers and cause damage 
due to their failure to fulfill their audit or security obligations. However, the ambiguity of this state-
ment has led to frequent theoretical disputes and the chaos of different judgments in judicial rulings 
for the same case. This article takes normative analysis as the core method, combined with typical 
judicial practice cases, integrates the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and business logic of the e-commerce 
economy field, and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normative positioning, obligation basis, responsibil-
ity form, and application path of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y”.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correspond-
ing responsibility” combines civil, administrative, and criminal liability attributes, and the dimen-
sion of civil liability should be characterized as proportionate liability, which needs to be comprehen-
sively judged based on factors such as the degree of platform fault and the magnitude of the causal 
forc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ypological distinctions based on platform busi-
ness models and technical capabilities, clarify the substantive standards of the audit obligation and 
the differentiated content of the security guarantee obligation. Through measures such as unifying 
the judgment standards and improving the rules of evidence, the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platform 
interests and consumer rights should be achieved, laying a solid legal foundation for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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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平台经济作为数字革命的标志性产物，已深度融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第 5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2 年至 2025 年，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从 8.45
亿户增长至 9.76 亿户 1；商务部《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22)》指出，2022 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43.83
万亿元，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27.2%。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既是交易撮合者，也

是市场管理者，在获取商业利益的同时，必须肩负保障交易安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定义务。 
从电商经济产业规律来看，平台的商业模式差异会直接影响其对交易的管控能力与义务边界，例如

自营型平台对商品质量的把控力显著强于纯撮合型平台，二者的责任配置理应有所区别[1]。而现有研究

多聚焦法律规范的文义解读，对产业实践的适配性不足，这也加剧了理论与实务的脱节。 
《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出台，旨在强化平台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商品或服务的监管

责任，但“相应的责任”这一模糊表述，引发了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争议。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件常出

现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网约车致第三人损害案中，部分法院类推适用该条款判决平台承担补充责任，

另一些法院则以受害方非消费者为由拒绝适用。这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既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与

可预见性，也给平台经营与消费者维权带来双重困惑。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 5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s://www.cnnic.net.cn/6/86/88/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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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相应责任”的法律内涵与适用规则，是破解当前困境的关键。本文从规范定位、义务基础、

责任形态及适用路径四个维度展开分析，结合电商经济领域的核心理论与产业实践，试图构建逻辑自洽、

实践可行的“相应责任”适用体系，为司法裁判提供参考，为电子商务行业规范发展注入法治动力。 

2. “相应责任”的规范定位 

2.1. 规范构成与适用前提 

《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

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2。从条文结构来看，该条款属于不完全法条，需结合其他法律规范才能确

定完整法律效果，其中“依法”二字兼具引致、价值补充与体系修补三种功能。 
该条款的适用需满足三个核心前提：一是保护对象限定为消费者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物质

性人格权，不包括姓名权、隐私权等精神性人格权及知识产权，体现了立法对生命健康安全的特殊关怀；

二是适用范围聚焦“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典型如食品、药品等，需避免“以果推因”

的认定误区，不能仅因商品或服务造成损害就反推其属于该范畴；三是主观要件为过失，与第三十八条

第一款规定的“故意(知道或应知)”形成明确区分，若平台存在故意放任侵权行为的情形，应适用第一款

的连带责任规定。 

2.2. 与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关系厘清 

《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利

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两款规定

的核心差异在于主观过错形态与责任形式，但司法实践中二者的适用边界常出现混淆。 
从规范逻辑来看，第一款针对平台“故意”不作为的情形，基于共同侵权理论可以连带责任，彰显

对恶意放任侵权行为的严厉规制；第二款针对平台“过失”未履行义务的情形，规定“相应的责任”，

更注重责任与过错程度的精准匹配。立法历程显示，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责任形式历经“连带责任–相

应的补充责任–相应的责任”的演变，这一变化源于平台利益与消费者权益的博弈：连带责任过重可能

抑制平台创新发展，补充责任过轻则难以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而“相应的责任”的模糊表述，为平衡

二者关系预留了必要的解释空间。 
理论界有观点认为，两款规定的保护对象存在冲突，第一款保护消费者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责

任形式为连带责任；第二款专门保护生命健康权益，责任形式却更为模糊，与“生命健康权益高于财产

权益”的一般价值理念相悖。对此，可通过解释论予以缓和：第一款针对“明显侵权行为”，平台过错

程度高，故可以连带责任；第二款针对“非明显侵权行为”，平台过错程度较低，故适用与过错相适应

的“相应责任”。这种区分既符合侵权责任的过错归责原则，也实现了法律价值的内在协调。 

3. “相应责任”的义务基础 

3.1. 审核义务：形式审核与实质审核的分野及类型化适配 

审核义务的核心争议，在于其应定性为形式审核还是实质审核。形式审核仅要求平台核查平台内经

营者的身份证明、登记证书等文件的齐全性，实质审核则要求平台进一步核实这些文件的真实性与合法

性。实践中，平台通常主张其仅承担形式审核义务，例如淘宝网《卖家服务协议》明确规定，平台仅以大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4530


魏彩林 
 

 

DOI: 10.12677/ecl.2025.14124530 5606 电子商务评论 
 

众一般认知水平对卖家信息进行审核，不对信息真实性承担责任。 
但在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服务领域，仅进行形式审核难以有效防范风险。当前市场环境下，

资质文件造假成本低廉，若平台放弃实质审核义务，审核行为将流于形式，消费者权益难以得到切实保

障。从体系融贯性来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专门保护消费者生命健康权益，其要求应高于保护一般财产

权益的第一款，若对审核义务采取形式化标准，将导致“重财产保护、轻生命健康保护”的不合理结果。 
笔者认为，审核义务的履行标准应采取“区分化原则和类型化适配”： 
对于自营型平台(如京东自营)，其直接参与商品采购与销售，对商品源头具有强管控力，应承担全

流程实质审核义务，包括对上游供应商资质、商品质检报告等的穿透式核验；对于纯撮合型平台(如早

期淘宝)，其仅提供交易场所，可在基础实质审核(如营业执照、行业许可)外，结合平台内经营者的信用

等级动态调整审核强度；对于混合型平台(如拼多多)，则需对自营板块与第三方入驻板块采取差异化审

核标准。 
对于具备大数据核验、区块链存证等先进技术的头部平台(如阿里巴巴、美团)，应要求其对接政府部

门公开数据库，实现资质信息的实时动态核验；对于技术能力薄弱的中小平台，可适当降低实时核验要

求，但需建立定期人工复核机制，确保资质信息的持续有效性。 
这一区分既符合立法目的，也具有现实可行性。依托现有技术手段，头部平台可通过政府部门公开

数据库，核验药品生产许可、食品经营许可等关键资质信息的真实性，不会过度增加平台运营成本。同

时，平台还应建立定期核验与信息更新机制，确保平台内经营者资质的持续合法有效。微店消费纠纷案

中，平台未能提供涉案食品经营者的相关资质备案信息，违反了实质审核义务，法院判决其承担相应责

任，这一裁判思路与上述区分化原则相契合。值得注意的是，电商经济的规模效应会放大平台审核疏漏

的危害，头部平台因用户基数大、交易频次高，其审核义务的履行标准应高于中小平台[2]。 

3.2. 安全保障义务：抽象标准与具体内容的融合及差异化配置 

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平台作为交易场所的开启者与维护者，应采取合理措施防范交易风险、保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该义务并非单一的抽象标准，而是兼具概括性与具体性的复合义务，其内容需结合平台控

制力、行业特点、商业模式及技术能力等因素综合界定。 

3.2.1. 安全保障义务的特殊性 
与《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的线下场所安全保障义务不同，电子商务平台的安全保障义

务具有鲜明的网络特性。平台通过技术手段掌控信息储存介质、传输通道与交易流程，能够制定并单方

变更交易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的入驻、推广、支付、退换货等全流程进行管控，其控制力远超线下场

所管理者。因此，平台应承担比线下经营者更重的安全保障义务，但该义务并非无限扩张，需以“合理

注意标准”为边界，即平台仅需谨慎防范一般人所能预见的危险。 
女童民宿坠亡案中，途家平台已制定入住民宿窗户安全装置的明确标准，却未严格执行审查义务，

导致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民宿上线运营，最终造成女童坠亡。法院认定平台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判决其

在房东责任范围内承担 70%的连带责任，这一判决充分考虑了平台的控制力与预见能力，彰显了安全保

障义务的特殊性要求。从电商经济的运营逻辑来看，平台的流量分配权会直接影响商家的经营行为，若

平台未对高风险服务(如民宿、蹦床馆)设置安全准入门槛，其过错程度应结合流量影响力综合认定[3]。 

3.2.2. 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界定 
理论界对安全保障义务的具体内容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其应包含网络安全、备案保存、监测抽

查等具体义务；另有学者主张其为抽象的一般条款，应赋予法院自由裁量权。笔者认为，安全保障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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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定应兼顾具体性与灵活性，同时基于平台类型进行差异化配置。 
一方面，依托现有法律规范明确其核心内容，包括建立健全投诉举报机制、对高风险商品进行监测

抽查、公示安全警示信息等；另一方面，承认其抽象性与弹性，允许法院结合具体案情进行补充认定。 
按照义务来源划分，安全保障义务可分为法定义务、约定义务与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义务：法

定义务如《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要求平台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约定义务如饿了么平台

《食品安全自查制度》中规定的线下实地核查义务；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义务，则要求平台在法律

无明确规定时，以“善良管理人”标准履行合理注意义务。这种多元义务来源体系，既保证了义务内容

的确定性，又能适应电子商务行业的快速发展。 
从商业模式差异来看，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如美团、饿了么)需对线下服务场景的安全隐患承担更高的

排查义务，例如对餐饮商家的后厨卫生、外卖骑手的配送安全进行动态监测；而跨境电商平台(如天猫国

际)则需重点履行商品入关检疫信息核验、跨境物流安全保障等义务。从技术能力来看，具备智能风险预

警系统的平台，应承担主动识别高风险交易的义务；技术能力有限的平台，可通过与第三方风控机构合

作的方式履行义务，降低合规成本[4]。 

4. “相应责任”的责任形态 

4.1. 责任属性的多元维度 

对于“相应责任”的属性，理论界存在单一民事责任说与多元责任说之争。单一民事责任说认为，

“相应责任”的表述与民事立法传统一致，且《电子商务法》第八十三条已单独规定行政责任，故其仅

指民事责任。但这种观点难以成立：首先，“相应责任”并非民事立法专属表述，《公务员法》《公安机

关适用继续盘问规定》等公法规范中均有类似表述，且指向行政或刑事责任；其次，《电子商务法》作为

综合性立法，涵盖公法与私法规范，其第六章同时规定了民事、行政与刑事责任，“相应责任”作为引

致条款，自然可涵盖多种责任形态；最后，从立法历程来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明确建议在第三

十八条第二款之外增设行政处罚条款(即第八十三条)，这表明立法者认可“相应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衔

接关系。 
笔者认为，“相应责任”具有多元责任属性：民事层面，它是平台对消费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

行政层面，若平台违反审核义务或安全保障义务，可能面临罚款、停业整顿等行政处罚；刑事层面，若

平台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符合刑法相关罪名构成要件的，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这种多元责任体系既呼

应了平台义务的多重属性，也体现了法律对平台行为的全方位规制。从电商经济的监管逻辑来看，多元

责任的协同适用能形成监管合力，例如行政罚款可倒逼平台完善合规体系，民事赔偿可直接弥补消费者

损失，刑事责任则能震慑重大违法违规行为[5]。 

4.2. 民事责任维度的形态界定 

司法实践中，“相应责任”的民事责任形态存在连带责任、补充责任与按份责任三种裁判思路。厘

清其具体形态，是统一裁判标准的核心。 

4.2.1. 排除连带责任的理由 
连带责任是最为严厉的民事责任形态，其适用需以法律明文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为前提。《民法典》

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三款明确规定：“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电子商务法》第三十

八条第二款未明确规定连带责任，且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通常不存在共同故意，不符合共同侵权的

构成要件。若强制要求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将过度加重平台运营成本，抑制平台经济的创新发展，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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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务法》的立法初衷相悖。葛某某与北京某教育科技公司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中，二审法院以平台未

尽审核义务为由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这一判决忽视了连带责任的法定适用前提，存在法律适用错误。 

4.2.2. 排除补充责任的理由 
补充责任是指在主责任人不能清偿全部债务时，补充责任人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有观点

认为，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与《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的公共场所管理人义务类似，应适用

补充责任。但这种类比存在缺陷：首先，平台既是风险引入者，也是风险受益者与控制者，与平台内经

营者并非无关的第三人，不应适用“第三人侵权”的补充责任规则；其次，补充责任可能导致平台责任

过轻，且平台在承担责任后可向主责任人追偿，与平台自身过错应承担的最终责任相悖；最后，《电子

商务法(草案)》四次审议稿曾将平台责任规定为“相应的补充责任”，但最终稿修改为“相应的责任”，

这一立法变化表明立法者有意放弃补充责任形态。货拉拉交通事故案中，法院判决平台承担补充责任，

未能充分考虑平台的过错程度与控制力，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充分保护。 

4.2.3. 按份责任的合理性论证 
笔者认为，“相应责任”在民事责任维度应定性为按份责任，即平台根据其过错程度与行为对损害

结果的原因力大小，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这一结论的理由如下： 
第一，符合立法演变逻辑。《电子商务法(草案)》三次审议稿规定连带责任，四次审议稿改为相应的

补充责任，最终稿确定为“相应的责任”，这一过程体现了立法者在平台与消费者利益之间的动态平衡。

按份责任介于连带责任与补充责任之间，既能避免连带责任对平台的苛责，又能防止补充责任对消费者

保护的不足，契合立法初衷。 
第二，契合侵权责任原理。平台的不作为侵权与平台内经营者的作为侵权构成“结合的因果关系”，

即两者共同作用导致损害发生，且单一行为均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根据侵权责任法原理，在行为人无

共同故意的情况下，应根据过错程度与原因力大小承担按份责任。平台未尽审核义务或安全保障义务，

为损害发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其过错程度与原因力大小直接决定责任份额。 
第三，保障消费者实质救济。实践中，平台的经济实力通常优于平台内经营者，消费者起诉平台的

难度更低、获得赔偿的可能性更大。认定按份责任不会减损消费者权益：平台具有赔偿能力而平台内经

营者无赔偿能力时，消费者可获得平台份额的赔偿；双方均有赔偿能力时，消费者可获得全额救济；仅

在平台无赔偿能力而平台内经营者有赔偿能力的情况下，消费者可能无法获得全额赔偿，但这种情形出

现概率较低。同时，按份责任作为最终责任，可促使平台积极履行义务，避免责任转嫁。此外，从电商经

济的市场结构来看，头部平台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与利润，其按份责任的比例可结合市场支配地位适

当提高，以实现责任与收益的匹配[6]。 

5. “相应责任”的适用路径 

5.1. 明确责任份额的判定因素 

由于“相应责任”的份额缺乏固定标准，需结合个案情况综合判定。根据动态系统论的观点，应考

量以下核心因素：第一，平台过错程度：未尽实质审核义务的过错程度高于未尽形式审核义务；明知资

质造假而未制止的过错程度高于因疏忽未发现的过错。第二，损害发生的原因力：平台不作为直接导致

侵权行为发生的，原因力较大；仅为损害发生提供间接条件的，原因力较小。第三，损害的可预见程度：

对于高风险商品或服务，平台的预见能力更强，应承担更重责任。第四，平台的商业模式与技术能力：

自营型平台的原因力高于撮合型平台，具备先进风控技术却未启用的平台过错程度更高；第五，平台的

经济实力与市场地位：大型平台具有更强的审核能力与风险承受能力，责任份额可适当提高。第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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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补救行为：损害发生后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减少损失的，可酌情减轻责任。 
蹦床馆人身损害案中，二审法院综合考量美团平台未尽资质审核义务的过错程度、蹦床运动的高风

险性以及平台的经济实力，酌定其承担 30%的按份责任，这一裁判思路符合上述因素考量要求，值得借

鉴。若结合美团的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属性与技术风控能力，其责任份额的判定可更具精准性。 

5.2. 完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电子商务交易中，平台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消费者举证能力较弱。若适用“谁主

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将导致消费者维权困难。《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指导

意见》明确要求“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为举证规则的完善提供了政策依据。 
笔者认为，应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平台就其已履行审核义务与安全保障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理由如下：首先，平台掌握交易数据、资质文件等关键证据，具有举证优势；其次，举证责任倒置可形成

反向压力，促使平台规范履行义务、留存相关证据；最后，符合过错推定的侵权责任逻辑，平台未尽义

务的过错可通过其举证不能予以认定。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已尝试采用这一规则，例如微店消费纠纷

案中，法院以平台未能提供经营者资质备案信息为由，认定其未尽审核义务，这实质上体现了举证责任

倒置的精神。从电商经济的信息分布特征来看，平台是交易数据的掌控者，举证责任倒置是破解信息不

对称的最优路径[7]。 

5.3. 统一司法裁判标准 

针对当前“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应通过以下方式统一裁判标准。例如出台司法解释，由最高人民

法院制定专门司法解释，明确“相应责任”的性质、适用条件、责任形态及判定因素，为各级法院提供

统一指引。一方面，发布指导性案例，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作为指导性案例，总结裁判规则与裁判

思路，引导法官正确适用《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另一方面，加强裁判文书说理，要求法官在

判决书中详细阐述“相应责任”的定性理由、责任份额的计算依据，提高裁判的透明度与可接受性。同

时，可引入电商经济领域的专家辅助人制度，为法院认定平台商业模式、技术能力对责任的影响提供专

业意见[8]。 

6. 结论 

《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应责任”，是平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权利与义务的

核心制度设计。规范定位上，应明确其适用前提与边界，与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形成过错程度与责任形式

的梯度区分；义务基础上，应基于平台商业模式与技术能力确立审核义务的实质化标准与安全保障义务

的差异化内容，强化平台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商品或服务的监管责任；责任形态上，应认可其多元责

任属性，民事责任维度定性为按份责任，结合平台过错程度、原因力大小、商业模式等因素综合判定责

任份额；适用路径上，应通过完善举证规则、统一裁判标准、强化义务履行保障等方式，破解当前司法

实践困境。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相应责任”的适用与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未来，需结合电子商

务行业的新形态、新问题(如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的责任认定)，持续优化制度设计，既避免过度追责抑制

平台创新活力，又防止责任虚化损害消费者权益，最终实现电子商务平台与消费者、平台内经营者的利

益共赢，推动平台经济在法治轨道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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